附件2：

[bookmark: _GoBack]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工
根据扑救工作需要设立相应的工作组。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：
一、综合组：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人武部、武警乐山支队沙湾区中队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传达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指示；传达落实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指示、部署；密切跟踪汇总森林火情和扑救进展，及时向市森林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、区政府和区应急委报告。预防和处置突发的治安事件、群体性事件。
二、火灾扑救组：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发展发改局、区经济信息化局、区人武部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武警乐山支队沙湾中队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指导火灾发生地政府制定扑火力量配置方案；提供火场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，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；协调调派军队、武警、消防救援队伍、地方森林专业扑火队伍及民兵、预备役部队等跨区域增援火灾扑救工作；协调航空消防直升机等扑火装备及机具。
三、人员转移安置组：由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公安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文化体育旅游局、区人武部、武警乐山支队沙湾区中队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指导组织火灾发生地群众转移和安置。
四、医疗救治组：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，区公安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指导组织火灾发生地开展伤员医疗救治工作。
五、应急保障组：由区发展改革局牵头，区经济信息化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自然资源局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；协调运力保障扑火人员、装备和物质的运输需要；调拨生活救助物质；下拨救灾资金。
六、宣传报道组：由区委宣传部牵头，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自然资源局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统一发布森林火灾信息；收集分析舆情，协调指导森林防火宣传报道及舆论引导工作。
七、社会稳定组：由区公安分局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民族宗教局、民政局、自然资源局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负责火灾发生地的治安管理，依法处置有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，指导协调化解因火灾造成的矛盾纠纷。
八、火案查处组：由区公安分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沙湾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司法局、区民族宗教局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区公安分局负责森林火灾刑事、治安案件查处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森林火灾行政案件查处，并按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做好办案协作。
九、专家组：由专家组成员组成。
主要职责：对森林火灾扑救工作重大决策和灾情评估等提供技术咨询与建议。

